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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广东聚石化学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聚石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石化学”、“发行人”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２

，

３３３．３３３４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

行”）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

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

许可〔

２０２０

〕

３５６９

号文注册通过。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

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

行”）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

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

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２

，

３３３．３３３４

万

股。 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３５０．００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１５．００％

。 战

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及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已于规定时间内汇至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指定的银行账户。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３４２．４７３８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１４．６８％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

数的差额

７．５２６２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调整为

１

，

３９５．８５９６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７０．１１％

；网上发行数量为

５９５．００００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２９．８９％

。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

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共

１

，

９９０．８５９６

万股。

本次发行价格为

３６．６５

元

／

股。

根据《广东聚石化学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

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公布的回

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４

，

５３６．８４

倍，超过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１０％

（向上取整至

５００

股的整

数倍，即

１９９．１０

万股）股票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

数量为

１

，

１９６．７５９６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６０．１１％

；网上

最终发行数量为

７９４．１０００

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３９．８９％

。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０．０２９４１７４１％

。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５

日（

Ｔ＋２

日）及

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

、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于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５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

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３６．６５

元

／

股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

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应当于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５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到账。

参与本次发行的网下投资者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其获配金额的

０．５％

，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的部分无需缴纳新股配售经纪佣金。配售对

象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金额

＝

配售对象最终获配金额

×０．５％

（四舍五入精确

至分）。 网下投资者在缴纳认购资金时需一并划付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

金。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如只汇

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

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

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５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

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

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网下发行部分，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资产

管理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

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

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

１０％

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

取整计算）， 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

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网下限售账户将在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８

日（

Ｔ＋３

日）通过摇号

抽签方式确定。 未被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

通限制及限售安排，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

下限售账户摇号抽签采用按获配对象配号的方法，按照网下投资者最终获配

户数的数量进行配号，每一个获配对象获配一个编号。 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

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３

、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

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网下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

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

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

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

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

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

数合并计算。

５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网

下发行获得配售的所有配售对象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网上中签结果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已于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４

日（

Ｔ＋１

日）上午在上海

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７７８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

申购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

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４

”位数：

３９２８

，

８９２８

末“

５

”位数：

２５９７３

，

３８４７３

，

５０９７３

，

６３４７３

，

７５９７３

，

８８４７３

，

１３４７３

，

００９７３

，

９４９２２

末“

６

”位数：

１８００１４

，

４３００１４

，

６８００１４

，

９３００１４

末“

７

”位数：

５５０３５１３

，

５５１５０８６

末“

８

”位数：

５２１７１００５

凡在网上申购聚石化学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

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１５

，

８８２

个，每个中签号

码只能认购

５００

股聚石化学

Ａ

股股票。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１４４

号〕）、《上海证券交易

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实施办法》（上证发〔

２０１９

〕

２１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业务指引》（上证发〔

２０１９

〕

４６

号）、《科创板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承销业务规范》（中证协发〔

２０１９

〕

１４８

号）、《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

下投资者管理细则》（中证协发〔

２０１９

〕

１４９

号）等相关规定，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下申购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

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３

日（

Ｔ

日）结束。 入围的

２２８

家

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５

，

６８４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

行了网下申购，网下有效申购数量为

３

，

７３２

，

０６０

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和《发行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初步配售结

果如下：

配售对象

类型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网下有效申

购数量比例

初步配售数量

（股）

占网下发行总

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

初步配售比例

Ａ

类

２

，

３０７

，

４５０ ６１．８３％ ８

，

８４０

，

４６３ ７３．８７％ ０．０３８３１２７０％

Ｂ

类

７００ ０．０２％ ２

，

３９４ ０．０２％ ０．０３４２００００％

Ｃ

类

１

，

４２３

，

９１０ ３８．１５％ ３

，

１２４

，

７３９ ２６．１１％ ０．０２１９４４７８％

合计

３

，

７３２

，

０６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１

，

９６７

，

５９６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３２０６７００％

其中零股

３

，

５０７

股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

则配售给融通动力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及华泰柏瑞基金

－

渤鑫

５

号单一

资产管理计划。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公布的配售

原则。 最终各配售对象初步配售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

表”。

三、网下限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８

日（

Ｔ＋３

日）上午在上海

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７７８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下

限售账户的摇号抽签，并将于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９

日（

Ｔ＋４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披露的《广东聚石化学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中公布网下限售账户摇号抽签

中签结果。

四、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情况，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

格为

３６．６５

元

／

股，对应本次公开发行的总规模为

８５

，

５１６．６７

万元。

根据《业务指引》，本次发行规模不足

１０

亿元，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光大

富尊投资有限公司跟投比例为本次发行规模的

５．００％

， 但不超过人民币

４

，

０００

万元。 光大富尊投资有限公司已足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本

次获配股数为

１０９．１４０５

万股，占发行总数量的

４．６８％

。 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

获配股数对应金额的多余款项，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已于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４

日（

Ｔ＋

１

日）依据光大富尊投资有限公司缴款原路径退回。

光证资管聚石化学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足额缴

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及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合计

９

，

５００

万元，共获配

２３３．３３３３

万

股，占发行总数量的

１０．００％

。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已于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４

日（

Ｔ＋１

日）将超额缴款部分依据光证资管聚石化学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缴款原路径退回。

综上，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投资者名称

获配数量

（万股）

获配金额

（万元，不含佣金）

新股配售经纪

佣金（万元）

限售期限

（月）

光大富尊投资有限公司

１０９．１４０５ ３

，

９９９．９９９３２５ － ２４

光证资管聚石化学员工参

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２３３．３３３３ ８

，

５５１．６６５４４５ ４２．７５８３２７ １２

合计

３４２．４７３８ １２

，

５５１．６６４７７０ ４２．７５８３２７ －

五、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和网上中签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５２５２３０７７

、

５２５２３０７８

联系人：权益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广东聚石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５

日

三友联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５

日（

Ｔ＋２

日）及时

履行缴款义务：

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三友联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

账户在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５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

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

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信达证券”、“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

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

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３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

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

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

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债与可交债的次数合并计算。

４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

缴款通知。

根据 《三友联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新股发

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４

日（

Ｔ＋１

日）上午在深圳市罗

湖区深南东路

５０４５

号深业中心

３０８

室主持了三友联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网上中签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

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４

”位数：

０４１７

末“

５

”位数：

８５２３４ ０５２３４ ２５２３４ ４５２３４ ６５２３４ ８０８５９ ３０８５９

末“

６

”位数：

５８１８８１ ０８１８８１ ５００３８９

末“

８

”位数：

０８７１９６４３ ２８７１９６４３ ４８７１９６４３ ６８７１９６４３ ８８７１９６４３ ９２９１９６１６ ４２９１９６１６ ８００８２７９３

末“

９

”位数：

１６４５７４３７７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申购三友联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的投资者持有

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３０

，

５５５

个，每个

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５００

股三友联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股票。

发行人：三友联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５

日

三友联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三友联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友联众”、“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３

，

１５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０

］

３３２８

号）。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３

，

１５０

万股，本次发行价

格为人民币

２４．６９

元

／

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

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

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

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

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

（以下简称“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外

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

最终， 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的差额

１５７．５０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

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２

，

２５２．２５

万股，

占本发行数量的

７１．５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８９７．７５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２８．５０％

。

根据 《三友联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新股发行公

告》（以下简称“《新股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９

，

８３１．８４３０５

倍，高于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

发行股票数量的

２０％

（

６３０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

量为

１

，

６２２．２５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５１．５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５２７．７５

万股，占

本次发行总量

４８．５０％

。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０．０１７３０８６０００％

。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５

日（

Ｔ＋２

日）及时

履行缴款义务。 具体内容如下：

１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三友联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５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最终确定

的发行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 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

认购资金的， 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

的，该配售对象全部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银

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

新股分别缴款。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

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１０％

（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即每个配

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锁定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

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锁定期为

６

个月，锁定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

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

锁定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锁定期安排。

３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

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

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

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

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配售对象在创业板、科创板、主板、中小板、全国

股转系统精选层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相关配售对象不得参

与创业板、科创板、主板、中小板首发股票项目及全国股转系统股票向不特定合格

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项目的网下询价及申购。

５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

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

金报价中位数、 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

售。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最终，本次发行不向

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１４４

号］）、《创业板首次公开发

行证券发行与承销特别规定》（证监会公告 ［

２０２０

］

３６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深证上 ［

２０２０

］

４８４

号）、《深圳市场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实施细则（

２０２０

年修订）》（深证上［

２０２０

］

４８３

号）、《创业板

首次公开发行证券承销规范》（中证协发［

２０２０

］

１２１

号）、《关于明确创业板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规则适用及自律管理要求的通知》（中证协发［

２０２０

］

１１２

号）等

相关规定，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

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３

日（

Ｔ

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新股

发行公告》中披露的

２８８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５

，

０５１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

《新股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了网下申购，有效申购数量为

４

，

７２９

，

８３０

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 《三友联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询

价及推介公告》（以下简称“《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

算方法，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各类网下

投资者有效申购及初步配售结果如下：

投资者类别

有效申购股

数（万股）

占总有效申

购数量比例

初步配售股

数（股）

占网下最终发

行总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

配售比例

公募基金、社保、养老金、企

业年金和保险资金（

Ａ

类）

２

，

３１０

，

６７０．００ ４８．８５％ １１

，

３６４

，

８７７ ７０．０６％ ０．０４９１８４３４％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Ｂ

类）

１４

，

８５０．００ ０．３１％ ２９

，

８７９ ０．１８％ ０．０２０１２０５４％

其他投资者（

Ｃ

类）

２

，

４０４

，

３１０．００ ５０．８３％ ４

，

８２７

，

７４４ ２９．７６％ ０．０２００７９５４％

总计

４

，

７２９

，

８３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６

，

２２２

，

５００ １００．００％

—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其中

１

，

１９９

股按照《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投资

者“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配售对象“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委托

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固定收益组合”。

以上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公布的配售原则，最终各配

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

０１０－８３３２６８１６

、

０１０－８３３２６８１７

联系人：股权发行组

发行人：三友联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５

日

证券代码：002011� � � � � �证券简称：盾安环境 公告编号：2021-006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事业合伙人计划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10月28日召开第七届

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事业合伙人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事业合伙人计划相关议案，上述相关议案已经公司2020年

11月16日召开的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11月17日

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引第4号—员工持股计划》等相关要求，现将公司事

业合伙人计划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1年1月14日， 本次事业合伙人计划通过诸暨市薪原智勇商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买入公司股票15,013,662股， 占公司股本的

1.6369%，成交金额合计60,987,569.66元，成交均价约为4.063元/股。

本次事业合伙人计划拟认购自筹份额6,000万份，实际认购的份额为6,116.762万份。

在资金缴纳过程中，原公司副总裁包先斌先生及个别员工放弃认购份额，个别员工增加认

购份额。 本次事业合伙人计划的资金来源为员工的合法薪酬、自筹资金等。

本次事业合伙人计划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姚新义先生、公司控股股东浙江盾安精工集团

有限公司、盾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舟山如山汇金壹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构成一致

行动人关系。 除上述情形外，本公司其余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除参加本计划而与本

计划存在关联关系外，本计划与公司其余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事业合伙人计划已完成自筹资金部分股票的购买。 公司事业

合伙人所购买的股票锁定期为自本公告日起12个月，即自2021年1月14日至2022年1月13

日。

公司严格遵守市场交易规则，并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后续信息披露义

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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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商务部对原产于美国、欧盟及

英国、日本的进口间甲酚反倾销调查最终裁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情况概述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安徽海华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原名：安徽海华科技有限公司）代表国内间甲酚产业向商务部提起对原产于美国、

欧盟和日本的进口间甲酚进行反倾销调查的申请。 商务部于2019年7月29日发布立案公

告，决定对原产于美国、欧盟和日本的进口间甲酚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

商务部于2020年11月3日发布《关于原产于美国、欧盟和日本的进口间甲酚反倾销调

查初步裁定的公告》(2020年第50号)� ：初步认定，原产于美国、欧盟和日本的进口间甲酚存

在倾销，国内间甲酚产业受到实质损害，而且倾销与实质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公告编

号：2020-097）。

二、事项进展

商务部于2021年1月14日发布《关于原产于美国、欧盟及英国、日本的进口间甲酚反倾

销调查最终裁定的公告》(2021年第2号)。 商务部最终认定，原产于美国、欧盟及英国、日本

的进口间甲酚存在倾销，国内间甲酚产业受到实质损害，而且倾销与实质损害之间存在因

果关系。

根据《反倾销条例》第三十八条规定，商务部向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提出征收反倾

销税的建议。 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根据商务部的建议作出决定，自2021年1月15日起，对

原产于美国、欧盟及英国、日本的进口间甲酚征收反倾销税,实施期限自2021年1月15日起

5年。

公司将密切关注商务部对本次反倾销案的进展情况并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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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2020年1月12日、1月13日、1月14日连续

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1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

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司董事会通过电话和微信方式，对公司第一大股东、公司全体董事、监事

及高级管理人员进行了核查，结果如下：

1、经核查，公司未发现前期披露的信息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经核查，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媒体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

公开重大信息；

3、经核查，公司目前经营情况正常，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经向公司第一大股东“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华宝宝升宏达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的受托人华宝

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宝信托” ）询问，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5、公司第一大股东的受托人华宝信托在公司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公司股票；

6、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规定的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声明

公司董事会声明，公司目前没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

披露的事项。 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

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

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的信息均

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公司将继续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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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SAL0104胶囊临床试验申请获得受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研发的“SAL0104胶囊” 临床试

验申请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受理。 现就相关信息公告如下：

一、 药品基本情况

药品名称：SAL0104胶囊

申请事项：境内生产药品注册

注册分类：化药1类

受理说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经审查，决定予以

受理。

自受理之日起60日内，未收到药审中心否定或质疑意见的，申请人可以按照提交的方

案开展临床试验。

二、 其他相关说明

SAL0104胶囊为凝血因子XIa抑制剂，拟申请适应症为预防、治疗血栓性疾病。 相较同

类产品，凝血因子XIa抑制剂在降低血栓发病率的同时，兼具出血风险小的特点。 SAL0104

胶囊上市后，将进一步满足潜在的临床需求，丰富公司心脑血管领域的创新产品管线。

该产品临床申请获得受理后，尚需获得临床试验默示许可、按国家药品注册的相关规

定和要求开展临床试验，待临床试验成功后按程序申报生产。根据普遍的行业特点，药品的

上市存在不确定性，研发周期受若干因素影响，周期较长，风险较高，短期内对公司业绩不

会造成重大影响。 公司将按规定对有关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

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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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知已于2021

年1月8日以电话、邮件等方式发出，会议于2021年1月14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亲自

出席董事9名，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吴长鸿先生主持。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研究，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根据业务发展及经营管理需要对经营范围进行变更，并相应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 本次

变更事项具体内容详见2021年1月15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修

订后的《公司章程》具体内容详见2021年1月15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2021年1月15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召开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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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及修订

《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月14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

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公司根据业务发展及经

营管理需要对经营范围进行变更，并相应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1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公司经营范围变更情况

1、变更前经营范围

齿轮、传动和驱动部件制造、销售，经营进出口业务（上述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规禁止、限制和许可

经营的项目）。

2、变更后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汽车零部件研发；机械设备研发；机电耦合系统研发；轴承、齿轮和传动部件制造；齿轮及

齿轮减、变速箱制造；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高铁设备、配件制造；轴承、齿轮和传动部件销售；齿轮及

齿轮减、变速箱销售；轨道交通专用设备、关键系统及部件销售；风力发电机组及零部件销售；金属材料

销售；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园区管理服务；餐饮管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餐饮服务；食品经营；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二、《公司章程》修订情况

根据上述经营范围变更情况，公司对《公司章程》中相应条款进行修订，修订内容如下：

条款 修订前 修订后

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齿轮、传动和驱动部件制

造、销售，经营进出口业务（上述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规

禁止、限制和许可经营的项目）。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汽车零部件研

发；机械设备研发；机电耦合系统研发；轴承、齿轮和传动

部件制造；齿轮及齿轮减、变速箱制造；汽车零部件及配件

制造；高铁设备、配件制造；轴承、齿轮和传动部件销售；齿

轮及齿轮减、变速箱销售；轨道交通专用设备、关键系统及

部件销售；风力发电机组及零部件销售；金属材料销售；非

居住房地产租赁；园区管理服务；餐饮管理（除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

项目：餐饮服务；食品经营；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除上述条款修订外，《公司章程》中其他条款内容不变。

本次经营范围变更和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的修订内容，最终以工商管理部门核准结果为准。 以

上事项尚需提交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待审议通过后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工商变

更登记事宜。

特此公告。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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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1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月14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

四次会议，会议决议召开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会议届次：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4、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1年2月1日（星期一）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2月1日9:15-15:00期间

的任意时间；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时间为2021年2月1日上午9:15—9:25,9:30—

11:30�和下午13:00—15:00。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股东提

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股东可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

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6、股权登记日：2021年1月22日

7、会议出席对象

（1）截止股权登记日2021年1月22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

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8、现场会议地点：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道荆长大道658-1号2幢和合大厦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审议《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2021年1月15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

关公告。

本次审议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议案，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

上通过。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的有关要求，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将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进行

单独计票并公开披露单独计票结果（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

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三、提案编码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

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四、会议登记事项

1、登记方式：现场登记、通过信函、邮件或传真方式登记。

2、登记时间：2021年1月25日（上午8:30—11:30、下午13:30—16:30）

3、登记地点：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道荆长大道658-1号2幢和合大厦9楼

4、登记手续：

（1）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的，凭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

印件(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单位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凭代理人的身份证、

授权委托书、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单位持股凭证办理登记。

（2）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的，凭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

的，凭代理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的证券账户 卡、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

（3）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通过信函、邮件或传真方式登记（须在2021年1月25日前送达公

司，并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不接受电话登记。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

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网络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一。

六、其他事项

1、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道荆长大道658-1号2幢和合大厦9楼

联系人：陈海霞、冉冲

邮箱：shdmb@gearsnet.com

电话：0571-81671018

传真：0571-81671020

邮编：310023

2、会议费用：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3、会期半天

4、授权委托书见附件二

特此公告。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月14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2472

2、投票简称：双环投票

3、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4.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

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

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1年2月1日的交易时间，即上午9:15—9: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2月1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

指引》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

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

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授权委托书

致：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兹全权委托_______________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各项议案按照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行使投票权，并

代为签署本次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委托期限：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本人/本公司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栏目

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说明：请在“同意”或“反对” 或“弃权”空格内填上“√” 号。投票人只能表明“同意” 、“反对” 或

“弃权” 一种意见，涂改、填写其他符号、多选或不选的表决票无效，按弃权处理。 ）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字或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股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